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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于2007年首次发布，2017年11月第一次修订。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原DB51/T 664—2007

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四川省农业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本标准由四川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起草、修訂。 

本标准起草人：陈弟诗、陈斌、周明忠、裴超信、张毅、邓飞、邵靓、李丽、周莉媛、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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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伪狂犬病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猪伪狂犬病的免疫、检疫、监测、样品采集、保存和运送、诊断、疫情报告、疫情处

理、消毒、无害化处理和净化技术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境内从事饲养、加工、经营生猪及其产品，以及从事相关动物防疫活动的单位

和个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16548-2006 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 

GB/T 16569-1996 畜禽产品消毒规范 

GB/T 18641-2002  伪狂犬病诊断技术 

NY/T 541-2016 兽医诊断样品采集、保存与运输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兽药管理条例》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猪伪狂犬病  

由疱疹病毒科伪狂犬属的猪疱疹病毒 I 型引起的猪的一种急性传染病。潜伏期一般为 3～6 天，怀

孕母猪感染常发生流产、产死胎、弱仔、木乃伊胎等症状；青年母猪和空怀母猪常出现返情而屡配不孕

或不发情；公猪常出现睾丸肿胀、萎缩、性功能下降、失去种用能力；育肥猪表现为呼吸道症状和增重

滞缓；新生仔猪大量急性死亡，伴有呕吐、腹泻及发抖，震颤和运动失调等神经症状；15 日龄内仔猪

死亡率可达 100%；断奶仔猪发病率 20%～30%，死亡率为 10%～20%。 

4 免疫 

4.1 免疫范围及对象 

养殖场内所有猪进行免疫。各地根据当地疫情流行情况，确定重点免疫对象。 



DB51/T 664—2018 

2 

4.2 疫苗选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选择经农业部批准的疫苗。 

4.3 疫苗运输和贮藏 

4.3.1 在运输、贮藏过程中，必须按疫苗保存要求进行运输、贮藏。 

4.3.2 疫苗的运输和保存应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4.3.3 疫苗的入库和发放必须做好详细的记录、记载。 

4.3.4 疫苗的运输、贮藏和使用应符合《兽药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4.4 接种要求 

4.4.1 猪只准备 

4.4.1.1 接种前的猪临床未见异常，处于安静、舒适状态，并保持猪体表清洁。 

4.4.1.2 病猪、体质瘦弱猪只暂不接种，待患猪康复后再按规定接种。 

4.4.1.3 种猪、仔猪的免疫应严格按免疫程序进行。 

4.4.2 疫苗准备 

4.4.2.1 冻干疫苗应在常温下解冻和使用，接种前将疫苗充分混合均匀。 

4.4.2.2 疫苗的使用单位应对使用的每批次疫苗留样，并至少保存半年。 

4.4.2.3 灭活苗等水剂苗应按出厂厂家的使用说明书恢复到常温后使用。 

4.4.3 器械准备 

4.4.3.1 10kg 以下猪只：用 9 号针头；10～30 公斤猪只： 用 12 号针头；30～100 公斤猪只：用 12～

16 号针头。 

4.4.3.2 注射器和针头应洁净，并用湿热方法高压灭菌或用洁净水加热煮沸法消毒至少 15min，严禁

使用化学方法消毒。 

4.4.3.3 灭菌后的注射器与针头应置于无菌盒内。 

4.4.3.4 灭菌后未开启的注射器、针头超过 1 周，使用前应重新灭菌消毒。 

4.4.4 接种安全 

4.4.4.1 色泽异常、瓶内有异物、发霉等的疫苗不得使用。 

4.4.4.2 每个场首次使用或更换疫苗前，应选择一定数量猪（约 30 头）进行小范围试用，无异常反应

后，方可扩大接种面。 

4.4.5 接种操作 

4.4.5.1 疫苗在使用间歇中应冷藏、避免日光直射。 

4.4.5.2 吸出的疫苗不可回注于瓶内；针筒排气溢出的疫苗液应吸积于酒精棉球上，用过的酒精棉球、

碘酊棉等应集中无害化处理。 

4.4.5.3 采用肌肉注射，仔猪可采用滴鼻方式 

4.5 免疫程序 

根据所选择的疫苗使用说明书要求以及各养殖场监测结果综合制定免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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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免疫档案 

疫苗接种后的生猪应建立免疫档案，免疫档案须填写畜主姓名、免疫日龄、疫苗名称、生产厂家、

批号、免疫剂量、时间、耳标编号、防疫员签名、畜主签名等内容。 

4.7 免疫效果监测 

免疫接种后，应进行免疫抗体监测，按照 GB/T 18641-2002 进行免疫效果判定。 

5 检疫 

按《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6 监测 

6.1 监测对象 

各地根据当地（场）本病流行和发病情况，确定不同日龄猪作为监测对象。 

6.2 监测方法 

采用流行病学调查、血清学方法和病原学方法进行监测。 

6.3 监测方式 

6.3.1 常规监测 

6.3.1.1 监测范围及时间 

根据各地（场）的实际情况对猪场定期进行监测。 

6.3.1.2 采样比例 

监测时种公猪（含后备种公猪）应100%、种母猪（含后备种母猪）按10%～20%的比例抽样；对有

流产、产死胎、产木乃伊胎等症状的种母猪100%进行检测。 

6.3.2 疫点和受威胁区的监测 

按照伪狂犬病流行病学的调查范围，对受威胁区的种猪群每周1次进行连续30天临床观察，如出现

典型的临床症状，由当地动物疫病防控机构采样送省级动物疫病防控机构实验室进行确诊。 

6.3.2.1 疫点封锁解除后的监测 

疫点内重新使用的猪舍中，应首先饲养未免疫的5头岗哨猪，进行血清学检测；血清学检测分别在

重新饲养岗哨动物后7天、14天和1个月时进行。对血清学阳性猪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病原学检测。

如果怀疑或确诊为伪狂犬病，按照疫情处置规范执行，如果检测均为阴性可重新恢复饲养。 

6.4 监测结果处理 

6.4.1 监测结果由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备案。 

6.4.2 及时对监测结果汇总、分析、报告并提出处置意见和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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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样品采集、保存和运送  

按 NY/T 541-2016 执行。 

8 诊断 

8.1.1 流行病学特点 

本病潜伏期一般为3天～6天。带毒猪和带毒鼠是本病重要的传染源，母猪可通过胎盘感染仔猪，

公猪可通过精液传播。母猪感染后导致繁殖障碍，公猪无明显症状，哺乳仔猪日龄越小，发病率和病

死率越高。常呈地方性流行。 

8.1.2 临床症状 

母猪感染伪狂犬病病毒后常发生流产、产死胎、弱仔、木乃伊胎等症状。青年母猪和空怀母猪常出

现返情而屡配不孕或不发情；公猪常出现睾丸肿胀、萎缩、性功能下降、失去种用能力；育肥猪表现为

呼吸道症状和增重滞缓；新生仔猪大量急性死亡，伴有呕吐、腹泻及发抖，震颤和运动失调等神经症状，

15 日龄内仔猪死亡率可达 100%；断奶仔猪发病率 20%～30%，死亡率为 10%～20%。 

8.1.3 病理变化 

伪狂犬病毒感染一般无特征性病变。剖检眼观主要见肾脏有针尖状出血点；可见不同程度的卡他性

胃炎和肠炎；中枢神经系统症状明显时，脑膜明显充血，脑脊髓液量过多；肝、脾等实质脏器常可见灰

白色坏死病灶；肺充血、水肿和坏死点。子宫内感染后可发展为溶解坏死性胎盘炎。组织学病变主要是

中枢神经系统的弥散性非化脓性脑膜脑炎及神经节炎，有明显的血管套及弥散性局部胶质细胞坏死。在

脑神经细胞内、鼻咽黏膜、脾及淋巴结的淋巴细胞内可见核内嗜酸性包涵体和出血性炎症。有时可见肝

脏小叶周边出现凝固性坏死。肺泡隔核小叶质增宽，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浸润。 

8.1.4 实验室诊断 

8.1.4.1 病原学诊断 

8.1.4.2 病毒分离鉴定：按照 GB/T 18641-2002 执行 

8.1.4.3 聚合酶链式反应诊断：按照 GB/T 18641-2002 执行。 

8.1.4.4 动物接种：按 GB/T 18641-2002 执行。 

8.1.4.5 血清学诊断 

8.1.4.6 微量病毒中和试验：按照 GB/T 18641-2002 执行。 

8.1.4.7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选择经农业部批准，能够区分疫苗和野毒感染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试剂

盒，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执行。 

8.1.5  结果判定 

根据本病的流行特点、临床特征和病理变化可作出初步诊断，确诊需进一步做病原分离鉴定及血清

学试验。 

8.1.5.1 符合 8.1.4.1.1 或 8.1.4.1.2 或 8.1.4.2.1 或 8.1.4.2.2 阳性的，判定为伪狂犬病阳性猪。 

8.1.5.2 8.1.4.2.2 可疑结果的，按 8.1.4.1 之一所规定的方法进行确诊，阳性的判定为伪狂犬病阳

性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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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疫病处理 

9.1 发现疑似疫病，畜主应限制动物移动；对疑似患病动物进行隔离淘汰。 

9.2 确诊本病爆发流行后，按《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要求进行处理。 

10 消毒 

10.1 设备和用品 

10.1.1 清洗工具：扫帚、叉、铲、锹和冲洗用水管。 

10.1.2 消毒工具：喷雾器、火焰喷射枪、消毒车辆、消毒容器等。 

10.1.3 消毒剂：氧化剂类、卤制剂类等适合的消毒剂。 

10.1.4 防护装备：防护服、口罩、胶靴、手套、护目镜等。 

10.2 预防消毒 

种猪场、猪产品加工厂及经营单位建立和严格执行消毒制度；对活猪和猪产品集贸市场的场地和工

具进行严格消毒。对农村猪舍结合春秋防疫和高温季节开展消毒、灭鼠工作或日常清粪除污卫生，定期

进行预防消毒。 

10.3 疫点、疫区、受威胁区消毒 

10.3.1 疫点内饲养圈舍清理、清洗和消毒 

10.3.2 对圈舍内外先消毒后进行清理和清洗，清洗完毕后再消毒。对蚊、鼠、蟑螂等害虫进行杀灭。 

10.3.3 清理污物、粪便、饲料等。饲养圈舍内的饲料、垫料等作深埋、发酵或焚烧处理。粪便等污物

作深埋、堆积密封发酵或焚烧处理。 

10.3.4 对地面和各种用具等彻底冲洗，并用水洗刷圈舍、车辆等，对所产生的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 

10.3.5 对金属设施设备，可采取火焰、薰蒸等方式消毒。 

10.3.6 对饲养圈舍、场地、车辆等采用消毒液喷洒的方式消毒。 

10.4 交通工具清洗消毒 

10.4.1 对发生疫病地方的相关人员、运输工具及物品进行消毒。 

10.4.2 发生疫病地方所有可能被污染的运载工具应严格消毒，车辆内、外及所有角和缝隙都要用消毒

剂消毒后再用清水彻底冲洗。 

10.4.3 车辆上的物品做好消毒。 

10.4.4 从车辆上清理下来的垃圾和粪便作无害化处理。 

10.5 生猪市场消毒清洗 

10.5.1 用消毒剂喷洒所有区域。 

10.5.2 饲料和粪便等要深埋、发酵或焚烧。 

10.6 屠宰加工、贮藏等场所的清洗消毒 

10.6.1 所有感染病猪可在严格监管和控制下进行处理。 

10.6.2 圈舍、过道和舍外区域用消毒剂喷洒消毒后清洗。 

10.6.3 所有设备、桌子、冰箱、地板、墙壁等用消毒剂喷洒消毒后冲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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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 所用衣物用消毒剂浸泡后清洗干净，其他物品都要用适当的方式进行消毒。 

10.6.5 以上所产生的污水要经过处理，达到环保排放标准。 

10.6.6 疫点每天消毒 1 次连续 1 周，1 周以后每两天消毒 1 次。疫区内疫点以外的区域每两天消毒 1

次。持续至疫情彻底扑灭。 

11 无害化处理技术 

所有死亡猪、胎儿及病畜按 GB 16548-2006 执行。 

12 净化 

12.1 对种猪场可开展猪伪狂犬病净化。 

12.2 种猪场净化标准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a) 种猪场停止注苗后（或没有注苗）连续二年无临床病例。 

b) 种猪场连续两年随机抽血样检测伪狂犬病毒抗体或野毒感染抗体监测，全部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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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种猪场猪伪狂犬病净化方案 

A.1 轻度污染场（病原学检测阳性率 5%以下）的净化 

A.1.1 采取血清学普查，如果发现野毒抗体阳性的种猪，进行确诊，淘汰所有野毒抗体阳性种猪。 

A.1.2 后备种猪在配种前后1个月各免疫接种一次，以后按种猪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同时每6个月抽

血样作一次血清学免疫效果监测。 

A.1.3 引进的猪只隔离饲养30天以上，经检疫合格（血清学检测为阴性）后方可与本场猪混群饲养。

每4个月作一次血清学检查。对于检测出的野毒感染阳性猪实施淘汰。 

A.2 中度污染场（病原学检测阳性率 5%—15%）的净化 

A.2.1 采取免疫净化措施。免疫程序按每4个月注射一次。每年对种猪群进行至少二次血清学监测；当

监测野毒抗体阳性率达接近A1时，按照A1的方法进行处理。 

A.2.2 经免疫的种猪所生仔猪，留作种用的在100日龄时作一次血清学检查，免疫前野毒抗体阴性者留

作种用，阳性者淘汰。 

A.2.3 种猪、后备种猪、引进猪只按照A1要求执行。 

A.3 重度污染场（病原学检测阳性率 15%以上）的净化 

A.3.1 暂停作向外供应种猪。 

A.3.2 免疫程序按每4个月免疫接种一次。每年对种猪群至少进行三次血清学监测，对免疫抗体水平不

达标，立即补免。 

A.3.3 在上述措施的基础上，当野毒抗体阳性率接近A2时按照A2方案执行。 

A.3.4 种猪、后备种猪、引进猪只按照A1要求执行。 

A.4 阴性猪场的维持 

A.4.1 严格按照免疫程序进行种猪群和仔猪的免疫，并定期进行免疫抗体和野毒抗体的监测。 

A.4.2 引进猪群严格按照A1要求执行，保证引进猪群免疫合格且无野毒感染。 

A.4.3 定期进行灭鼠和灭蚊工作。 

A.4.4 建立全方位的生物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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